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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国置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24号 

 

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为增加土地储备，增强持续发展能力，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武汉赋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赋能”）联

合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润投”）、深圳市金地盛全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地盛全”）以及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前海控股”）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成功竞得位于深圳市前湾片区十开发单

元 02 街坊 T102-0345 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公司与深圳润投、金地盛全、

前海控股拟共同成立项目公司，合作开发该地块。其中，武汉赋能持股 20%，深圳

润投持股 30%，金地盛全持股 32%，前海控股持股 18%。 

为支持项目开发，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及其他股东拟向深圳

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共计不超过 50 亿元。其中，公

司不超过 10 亿元。 

本次担保主要是用于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的开发，有利于进一步提

升公司综合开发能力和公司竞争力，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，符合公司加快实

施全国战略布局的需要。 

2、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。本次交易已经过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

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。 

3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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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，根据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公司实际经营

资金需求情况，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。 

二、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

项目公司：深圳市国润金海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工商核准结果为准）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5 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 

T5 写字楼 1301 

法定代表人：蒋慕川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与公司的关系：系公司参股子公司。 

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为：公司持股 20%、其他股东持股 80%。 

三、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孔小凯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商务信息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（不含

限制项目）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

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无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金地盛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 2007 号金地中心 605 

法定代表人：余越磊 

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租赁。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无。 

3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梦海大道与鲤鱼门九街交汇处深港创新中心

B 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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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郭军 

注册资本：9,038,243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土地一级开发，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与运营，房地产开发

与经营，物业投资和经营管理，前海产业用房及配套设施的投资与经营，物业租赁，

土地租赁，金融、现代物流、信息服务、专业技术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投资，

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(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

外)，国内贸易(国家需专项审批的商品除外)，设备供应与安装，建筑材料经营、仓

储投资，从事广告业务，会议与展览服务，工程咨询服务等与上述有关的有偿咨询

业务。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无。 

四、担保的基本情况 

1、担保用途：为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。 

2、本次担保金额：公司及其他股东拟向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公司按

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共计不超过 50 亿元。其中，公司不超过 10 亿元。 

3、本次担保期限：3 年。 

五、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担保主要是为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块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，该笔融

资将用于项目开发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开发能力和公司竞争力，为公司股

东创造更大的价值，符合公司加快实施全国战略布局的需要。本次担保风险可控，

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六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为持股 20%股权的参股公司提供担保，可以满足深圳市前海 T102-0345 地

块项目开发中的资金需求。同时，本次担保中担保措施具备实施的可行性，符合公

司的整体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同意该笔担保事项。 

六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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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对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

如下：  

1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担保事项系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，确

保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，符合参股公司项目整体开发的需要。本次担保遵循了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全体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

 

       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2020年12月16日 


